


資格要件

證書請領

業務登記簿

積極社會責任

行政罰
2
執業
(第6~11條)

3
業務
及責任
(第12~18條)

5
罰則
(第30~42條)

暫行人員適用規定

外國人考試及執業規定

執業必入會
公會籌組章程
會員大會

二年實務經驗

執業方式及請領執照
停業、復業、歇業、變更遷移

1
總則
(第1~5條)

4
公會
(第19~29條)

6
附則
(第43~48條)

消防設備人員法草案重點1/6
一、草案分為總則、執業、業務及責任、公會、罰則、附則

等6章、計48條條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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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立或受聘於公司、
有限合夥、商業或
其他專業機構

受聘於工程技術
顧問公司

單獨設立或組織
聯合事務所

受聘於應檢修
之場所

 考量實務執業現況及需求、國際潮流及產業發展之趨勢，且草案規範多
種不同態樣之執業模式較其他規範單以事務所型式更具彈性，且能因應
實際需求。

二、消防設備人員執業方式多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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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

防

設

備

人

員

中央
主管
機關
核發
證書

檢附申請書、
考試及格證書

撤銷考試及格資格、犯
業務上1年以上之刑

直轄
市、
縣市
主管
機關
登記
核發
執業
執照

申請書、證書、2年實務經驗
及相關證明文件，向事務所、
公司、有限合夥、商業、其他
專業機構、工程技術顧問公司
或場所所在地

發給「執業執照」，有效期限 6 年

公告及報備查

1.停止執業及復業、歇業、登記事項變更、執業機構遷移、異動執業機構至
其他直轄市或縣（市），於事實發生日起30日內報請備查、註銷、變更登
記或核轉

2.執業執照到期前3個月，檢具申請之資料及專業訓練證明

撤銷或廢止證書

註記
或
換發
執業
執照

三、申請證書、執業執照及相關變動審查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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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業必入會

業必
入會

加入該縣市公會
僅得於該縣市執
業，跨縣市須報
備

本草案：
加入所在縣市公會
(無工會則加入鄰近
縣市公會)，全國皆
可執業

估價師法
相
同
模
式 技師法

建築師法

藥師法
不
同
模
式護理人員法

醫師法

差異點

消防設備師(士)等人員執行業務並
非在其登記之執業機構，而是至依
消防法第6條第1項規定應設置消防
安全設備場所，故規範在執業機構
所在縣(市)登記，即可於全國執業。

醫師等人員執行業務需於醫
療機構等特定場所進行，故
規範僅得在該特定場所之所
在縣(市)執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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樣態明確無
須經懲戒委
員會等費時

審議

針對重大消安
事故之業務違
失得即時行政

處分

護理人員法
等法令業有

體例

懲戒罰→行政罰
理由：
考量其構成要件，尚
非純屬違背職務上義
務之行為，或因違反
執業倫理、內部紀律
所為之制裁，應得以
行政罰方式為之，且
不服行政處分者亦可
藉由訴願及行政訴訟
以資救濟，不影響其
權益。

優
點

五、懲戒罰→行政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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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暫代人員在落日前繼續執業，並準用第5條至第18條及
第46條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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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消防法第7條
第2項：從事設計、
監造、裝置及檢
修之暫代人員

(第5條)

不得充任暫代人員或
已充任者撤銷、廢止

其證書之情形

(第6條至第11條)

執業相關規定

(第12條至第18條)

業務及責任

(第46條)

施行後2年內應依規
定取得執業執照



結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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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建立消防設備人員專業及管理制度，提升消防
技術服務品質，維護公共安全與利益，內政部希
望「消防設備人員法」能儘速完成立法，使消防
專技人員制度更臻完善。


